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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长 寿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渝 0115民初 2714号

原告：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长寿区桃源大道 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742895827R。

法定代表人：陈忠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佩雨，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

市包河区河南路中建智立方二期 4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47690154476。

法定代表人：笪建伟，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刚，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公

司）与被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年 3月 31日立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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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开投公司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梁伟，被告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刚、姚明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开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三个月内

将 G50、长涪高速公路长寿城区段隔音屏障工程（一期）项目的

通透隔声板更换为满足合同及招标文件、设计文件要求的加筋亚

克力材料；2.若被告三个月内未更换，则赔偿原告自行更换的全

部材料费用及工程费用 450万元（具体以鉴定为准）。诉讼过程

中，原告开投公司将上述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价

差损失 159014.35元并支付违约金 219495元。事实和理由：2017

年 1月，原告对 G50、长涪高速公路长寿城区段隔音屏障工程（一

期）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说明对于通透隔声板

材料选用为 15mm厚内嵌式加筋亚克力板。被告中标后，在施工

期间，虽向原告提供了加筋亚克力板隔声板的产品合格证，但实

际并未按双方约定使用 15mm厚内嵌式加筋亚克力板。后案涉工

程于 2017年 12月 15日竣工，于 2018年 10月 26日结算，结算

总价款为 7316502.7元，其中涉及案涉争议加筋亚克力板的结算

面积为 2891.17平方米，结算材料单价为每平方米 405元。被告

在施工过程中所实际使用的亚克力隔声板材料并非招标文件所

确定的材料，而是使用了表面涂层的亚克力板，后经查属实。由

于被告所实际使用的材料与招标文件不符，其行为构成违约，对

造成原告的材料价差损失，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原、被告的结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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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单价与被告的采购单价差额予以主张；同时由于原告维权，

还造成原告差旅费损失、律师费损失等其他合理损失，原、被告

约定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 10%，履约保证金具有担保性质，在

被告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时，无权要求退回，现鉴

于原告已退回，且就目前而言被告所施工项目暂无证据证明存在

其他质量问题，故原告请求酌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结算总价款 3%

的违约金，属合理主张。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

望判如所请。

被告昌达公司辩称，1.案涉工程已经过竣工验收，质量合格，

在质保期内未出现质量问题。2.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通透隔声

板”，被告在施工时已向原告提供产品合格证，且案涉工程没有

隐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均没有对被告所

使用的外敷式加筋亚克力板提出异议，故被告不存在偷工减料或

以次充好等情况。另，案涉工程已不具备复验条件，案涉工程已

过质保期，3.目前案涉工程未出现质量问题，未发生安全隐患，

被告在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外敷式加筋亚克力板与招标文件中

要求的内嵌式加筋亚克力板，在使用性能及寿命上均符合设计要

求，现经第三方鉴定机构已经予以证实。鉴于两种材料性能差别

不大，不会导致重大安全隐患，被告愿意赔偿两种材料的价格差

价，但不认可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关于价差标准的问题，虽然

原、被告系按照 2891.17平方米，每平方米 405元进行的结算，

但该价格及面积系原、被告根据案涉项目竣工时的现状进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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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未考虑原告需要二次加工所需产生的费用问题，故不应按

照原、被告的结算面积、单价与被告的采购单价差额予以主张，

应以被告询价的两种材料价差（每平方米重 18千克，每千克最

大价差为 1.1元）为基础，酌情主张 57245.1元（2891.17㎡×19.8

元/㎡）。5.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原告在主张材料价差的同时主张

违约金，构成重复主张，加重被告责任。违约金的主张需以原、

被告达成合意为前提，本案中，原、被告未就违约金的计付方式

达成过合意。履约保证金与违约金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不能

混为一谈，不能将履约保证金条款视为违约金条款。原告诉称的

差旅费、律师费等，因原、被告并未约定由被告方承担，故不应

纳入违约金考虑范畴。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

下：

2017年 1月，原告对 G50、长涪高速公路长寿城区段隔音

屏障工程（一期）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其中通透隔声板材料选用

为 15mm厚加筋亚克力板。被告中标后，与原告签订《重庆市政

府采购合同》，约定半透明式声屏障为 15mm亚克力加筋板，招

标文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执行，或按双方约定；

招标文件第三编第四条第（四）款约定，被告向原告交纳中标价

10%的履约保证金，工程完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

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



- 5 –

2017年 5月 5日，案涉工程开工。开工后，被告在施工过

程中就通透隔声板未按招标文件中要求的采用内嵌式加筋亚克

力板，而是采用外敷式加筋亚克力板。

2017年 5月，被告与四川远大欣程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三

份《远大欣程销售合同》约定，由四川远大欣程科技有限公司为

被告提供加筋亚克力板，产品标准需符合 G50、长涪高速公路长

寿城区段隔音屏障工程（一期）项目要求，加筋亚克力板（声屏

障）每平方米的单价为 350元。

2017年 12月 15日，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原告由其项目经

理王飞签字，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均加盖印章）。

2018年 10月 26日，重庆市设计院造价及投资咨询研究院

就案涉工程作出《G50、长涪高速公路长寿城区段隔音屏障工程

（一期）结算审核报告》载明，案涉工程结算总价款为 7316502.7

元，其中涉及案涉争议加筋亚克力板的结算面积为 2891.17平方

米，结算材料单价为每平方米 405元，至于被告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人工费、机械费等，双方另列结算明细。重庆市设计院造价及

投资咨询研究院作出该报告后，原、被告在该报告上予以签章确

认。

2020年 6月 1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竣工验收证明》，载

明案涉工程已于 2017年 12月 15日通过竣工验收，现缺陷责任

期已满 1年，在缺陷责任期内，未出现任何质量缺陷，视为该工

程已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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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24日，四川远大欣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内嵌

式加筋亚克力板及外敷式加筋亚克力板报价》载明，两者每千克

差价为 1元。2023年 4月 13日，南通汉鼎亚克力有限公司出具

《报价函》载明，加筋亚克力板与亚克力板每千克差价为 1.1元。

2023年 4月 14日，泰兴市美晶亚克板材有限公司出具《报价单》

载明，加筋亚克力板与亚克力板每千克差价为 0.9元。

另查明，诉讼过程中，本院委托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对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内嵌式亚克力隔声板与案涉工

程实际使用的外敷式亚克力隔声板的主要性能参照招标文件要

求进行对比试验。该公司作出的《检验检测报告》及对比试验建

议载明，经现场取样后，该公司就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

力隔声板与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加筋亚克力板，进行了拉伸强度、

断裂伸长率、弯曲强度、抗冲击性能及红外光谱分析等对比试验。

试验结论为：1.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隔声板与对比样

品的拉伸强度均大于 70MPa，符合招标文件要求；2.被告实际用

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隔声板与对比样品的断裂伸长率均大于

4%，符合招标文件要求；3.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隔声

板与对比样品的弯曲强度均大于 98MPa，符合招标文件要求；4.

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隔声板与对比样品采用 JT/T

646.4-2016《公路声屏障第 4部分，声学材料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进行试验抗冲击性能，其中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

隔声板试验 10个式样，有 7个式样未断裂，对比样品试验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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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均未断裂；5.被告实际用于案涉工程的亚克力隔声板、对

比样品均与亚克力红外光谱基本一致。至于其他招标文件规定的

主要性能指标要么与亚克力材质本身具有关联性，与加筋是内嵌

式和外敷式关联性不大，要么需结合相应的金属构件配合试验，

亦与加筋是内嵌式和外敷式关联性不大。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

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

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

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

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

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

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被告约定案涉工程的通透隔声板

应采用内嵌式加筋亚克力板，然被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却采用了

外敷式加筋亚克力板，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原、

http://149.16.0.7/FullText/fulltext_form.aspx?db=chl&gid=349596&ix=0&w=H4sIAAAAAAAEAAAxAc7+AAEAAAD/////AQAAAAAAAAAMAgAAADxDbGlWNSwgVmVyc2lvbj0xLjAuMC4wLCBDdWx0dXJlPW5ldXRyYWwsIFB1YmxpY0tleVRva2VuPW51bGwFAQAAACtDbGlWNS5Db21tb25DbGFzcy5TZXJpYWxQYXJhbStTZWFyY2hfU3RydWN0BgAAAAhEYXRhYmFzZQVXaGVyZQRTb3J0B0tleXdvcmQHSXNHcm91cAlJc1N1bW1hcnkBAQEBAAABAQIAAAAGAwAAAANjaGwGBAAAADjmlYjlipvnuqfliKs9WEcwNCUgYW5kICAo5rOV6KeE5qCH6aKYPScl5pe26Ze05pWI5YqbJScpIAYFAAAADS3lj5HluIPml6XmnJ8GBgAAAAzml7bpl7TmlYjlipsAAAsBAAD//javascript:SLC(34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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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未明确约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数额或违约责任的计算

标准，故本院将从过错程度、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综

合衡量被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现评述如下：

首先，被告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使用非合

同约定的内嵌式加筋亚克力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根据其辩

称意见，其知晓两者存在差价，被告的主观恶意较大，就本案争

议事实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

其次，被告辩称应按其咨询的采购价差计算原告损失，但违

约责任不但具有补偿性质，还同时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若单就

两者采购价差主张原告损失，就本案查明的具体情况而言有违公

平原则。

最后，原告以争议加筋亚克力板的结算面积（2891.17平方

米）及单价（每平方米 405元）为基础，扣减被告采购成本（每

平方米 350元），主张价差损失为 159014.35元。被告虽对此持

有异议，认为采购成本，不足以反应其施工成本，但根据双方确

认的结算审核报告载明的内容可知，上述结算单价中并未包含被

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机械费等，本院在同时考虑原告维

权成本，被告施工过程中的材料损耗的基础上，认为原告的该项

主张尚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至于原告另行主张按照结算

总价款的 3%计算违约金的问题。因双方对此并无相关合同约定，

且就目前而言，被告所施工的案涉工程除本案争议事项外尚未出

现其他质量问题，同时原告在被告施工过程中并未尽到足够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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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责任，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被告使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材料，

本身亦存在部分过错。故在本院已支持价差损失 159014.35元的

情况下，若再行主张违约金，被告承担的违约责任过重，本院对

于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损失

159014.35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

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977.64元，由原告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负担 3497.35元，被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负担 3480.29元；鉴定费 10000元，由被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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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向 伟

人 民 陪 审 员 李 蓉

人 民 陪 审 员 李 华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王 竞

书 记 员 黄彬秀


